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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質流管理為輔助物質永續利用之重要工具，透過工廠製程、使用原物料及

產生廢棄物質之管理，可有效提升資源之利用率，降低能源損耗。廢棄物質產生

量及流向為工廠之物質流管理重要之一環，未電子化之許可資料，亦產生污染源

管制即時性之問題。不同許可證及管制資料分散於各處由不同環保單位管理，造

成資料無法有效利用，決策單位欲了解國內污染源許可證核發污染排放量或相關

資訊，需透過複雜的行政流程才可取得資料。 

本研究協調署內多個業務處，協助各單位推動許可網路化作業，並以服務導

向架構(SOA)整合多個異質性之系統。同時整合事業基線資料、污染源許可證、

申報資料，提供完整污染源環境資料庫，進行物質流之勾稽，藉以輔導事業確認

及修正資料並檢討許可制度，提升管制之成效，亦間接節省行政人事經費。 

整合後之污染源環境資料庫亦提供物質流管理資料分析之來源。本文中並以

一個案例說明，藉由本系統整合之資料庫分析許可申請資料並稽核事業是否有短

漏報之情形，同時檢討現行許可資料之完整性作為未來改善之依據。 

關鍵字：許可證、環境管理系統、單一窗口、污染源管理 

 

一、前  言 

為發展永續生活，物質流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ze, MFA)一直以來受到各

國之重視，藉由物質流分析了解人口與資源消耗及工業、經濟發展與能源損耗之

關係(1)，並評價其對環境形成之壓力(2)。同時透過這些資料，亦有助於發展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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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零廢棄政策及降低資源浪費。Cristina S., et al.(3)透過指標找出西班牙工業

區高資源消耗與低效率之公司，試圖將工業區轉變成生態工業園 (eco-industrial 

parks (EIP)。M. Wittmaier, et al.(4)於北德使用物質流分析及生命週期評價(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應用於廢棄物管理以削減溫室氣體散發物。 

然 而 這 些 評 估 結 果 仍 要 回 歸 進 行 有 效 之 物 質 流 管 理 (Material Flow 

Management, MFM)，物質流管理為輔助物質永續利用之重要工具，人類經濟活

動產出之廢棄物質包含廢棄物、廢污水及排放至大氣之空氣污染物，其回收、再

利用情形與最終處置方式皆為物質流管理中重要之一環。台灣於廢棄物流向管理

已有相當成就(5,6)，空氣污染物排放管制、水污染防治及毒性化學物質之管理亦

於近年來分別建置管理系統(7,8,9,10)管理工廠污染物排放量或排放濃度。 

協助物質流評估須有大量的環境資料支援，美國於 2003 年即著手建置環境

資料倉儲(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s Envirofacts Warehouse)，建立各界

查詢資料之單一管道，解決各類環境資料庫由不同單位管理，資料取得不易之問

題(11)。台灣則早在 2000 年即開始規劃及建置環境資料庫，然而相同事業於不同

系統，存在相同資料項目卻不同的資料內容(資料內容不一致)增加後端資料整合

之困難度。而未統一之資料格式(12)及資料透明度不足，亦造成已建置之資料無法

有效應用。 

本研究以工廠物質流管理為尺度，藉由工廠物質流之管理，以期提升全國污

染源及污染排放管理。並建置單一入口網站(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13))

作為資料交換平台，分別與空、水、廢(14,15)、毒環境管理系統整合，由前端資料

共享機制達成環境資料整合之目的。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整併事業基線資料、

納入許可證資料、定期申報資料(11)，以作為物質流評估所需資料，提供決策支援。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之建置，第一階段以整合各污染源環境管理系統與許

可申請、審查單一窗口為目標，改善過去一份資料存於多個系統，造成資料間不

一致之情形(16)，以及統一行政作業流程。第二階段則為透過跨污染源排放資料之

勾稽比對及流向追蹤，提升污染管制效率。 

 

二、研究方法 

以半導體為例，工廠投入原物料製造產品及產生廢棄物之流程如圖 1 所示。

工廠基本資料、製程流程圖、原物料、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水污染處理設施皆屬

基線資料。由於其資料型態不易變動，故又屬靜態資料。工廠於運作過程中，可

能同時排放兩種以上污染物，空氣污染排放須申報排放氣體檢測資料，廢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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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申報污水排放資料、檢測資料，廢棄物須申報產生量及廢棄物流向，若製程有

使用毒性化學物質須申報毒化物運作量。以上資料皆為工廠實際運作時產生之污

染物，須定期申報，並會隨時間產生，屬於動態資料。環保機關以核發許可證方

式管理污染排放量，以比對許可資料與申報資料確認污染物排放是否超過標準

值，並不定時至工廠現場稽查，確認是否有違法情形。此類資料屬管制資料。 

 

 
 

圖 1 工廠物質流示意圖 

 

台灣以許可證制度核准事業污染物排放量及種類，並以定期申報、稽查追蹤

管理污染源。但是部分許可申請作業方式採用書面申請、資料建置不完全，需耗

費較多人力管理並衍生資料即時性與正確性之問題。我國政府推動電子化許可資

料管理並整合環境管理系統，提供完整之事業製程資料、污染排放資料，建立物

質流管理，同時提升污染物管理管制效益。環境資訊透明化與污染排放管制效率

的提升，促使事業重視環境資訊管理(17)，也間接降低事業許可申請、申報之成本。 

(一)推動許可證網路化申請作業 

由於部分許可資料未電子化，無法快速提供資訊，也增加資料收集之成

本。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各處室重新檢討現行許可制度，修訂相關法規，制定

線上申請、審查作業流程，推動許可證網路化申請作業。事業上網填寫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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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料，搭配定期網路申報污染物排放及監測，建立污染源排放資料庫。

許可證線上申請、審查亦減少各縣市審查機關審查標準之差異，並透過系統

限制減少申請資料填寫錯誤，降低審查人員之負擔。 

(二)整合環境管理系統 

環境管理系統具有高度異質性之特性且儲存之資料型態複雜，且各污染

源之法規及行政管理方式並不相同，空、水、廢、毒系統之整合，不但涉及

資訊技術層面，亦涉及組織制度與作業流程之調整與協商。為整合多個已存

在且具異質性之環境管理系統(16)，提供各類污染排放許可相關資料查詢、申

請、管理服務之平台，並使各系統保有原服務功能及資料特性，空水廢毒管

理資訊系統透過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18)，並透過

標準 Web Services 技術平台進行溝通(18,19)，完成應用程式快速整合之目的，

提供即時且正確之資料分享(18)。圖 2 顯示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整合環境管

理系統類型與整合架構。 

1.排放污染源基線資料整合 

以 MDM(Master Data Management)主資料管理的概念，將署內各業務處

不同領域之 12 項許可之表單共通性資料簡化為 8 張共用表單，匯入現有空

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毒化物與環境用藥管理等許可資料，建立事業

的基線資料庫，宣導事業上網確認，確保資料之正確性。 

2.整合列管資料建立回饋機制 

整合事業於空、水、廢、毒列管狀況資料與許可證資料查詢。當事業

運作情形有變動時，如停工、歇業，只要有其中一項污染源管理單位發現

並解除其列管，事業列管狀況回饋至 EMS 系統，其他污染源管理單位可即

時了解事業運作情形，並進行處置。 

3.統一各類代碼及數值單位 

將各類許可資料之製程代碼、產品原物料代碼及工業區代碼採聯集方

式整合，並制定代碼對照表，增加便利性。並統一污染排放量之數值單位

為重量單位，便於物質流向之勾稽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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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架構 
 
 
 
 

4.帳號整合導入電子憑證 

過去環保機關及事業須以不同帳號及密碼登入各系統，權限皆採分開

管理。EMS 系統整合各系統之帳號，依業務性質及單位管理權限，以單一

帳號、密碼即可登入 EMS 系統，並連線其他子系統。同時導入以自然人憑

證登入驗證身分之機制，確保資訊安全。未來亦將推動無紙化申請作業，

以電子簽章核發許可證。 

5.許可單一窗口作業 

本系統推動許可單一窗口作業(20,21,22)，以服務為導向，依登入權限不同

分別提供申請、管理、查詢、報告等整合服務。事業可直接於 EMS 系統查

詢各類許可證資料及進行許可線上申請作業，環保機關亦可於本系統進行

線上核發、審查作業與案件管理。 

(三)物質流勾稽 

為確實掌握工廠產生之廢棄物產出情形及事業是否確實申報，可利用事

業申請之許可資料進行物質平衡之計算。工廠製造過程中之物質流向，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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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投入、產出及生產過程中逸散物質。投入包括原物料、水、氣體，產出包

括產品、廢棄物、廢污水、廢氣。投入物質之質量應等於產出與逸散物質質

量總和。 

以煉鋼廠為例，假設該廠僅有電弧爐煉鋼製程，其流程如圖 3 所示。僅

考慮製造鋼胚之主要原物料，不考慮加熱程序所需之物燃料、助燃氣體以及

冷卻用水等物質，則物質平衡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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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產過程中逸散物質難以估算，在本研究中不納入計算。廢氣及廢

水排放濃度皆以定期方式檢測，故排放至大氣與由管線排至廠外污水處理廠

中所含污染物質量皆以平均值計算，污泥之含水率亦以平均值計算。因此改

以物質流控制差異率(Ec) 表示事業申報資料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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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鋼鐵工廠之製程並非僅有電弧爐煉鋼製程，可能還有金屬軋造、型

鋼製造、金屬表面處理酸洗、金屬表面研磨、金屬熱處理等程序。這些程序

所產生之廢液(水)或廢氣，並未依製程種類申報，無法以單一製程進行物質

流之計算。因此須以整廠之物質流進行計算。此外許可及申報資料皆以公噸

作為重量單位，排放至大氣或廢(污)水管線之廢水中所含廢棄物質相對較

少，易造成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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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論 

(一) 環境管理系統整合成效 

已完成受列管事業基線資料之整合，掌握事業即時且正確之資料。截至

目前為止，列管屬二種污染源以上之事業已超過 1 萬家，占全國事業 1/8。整

合完成之基線資料、許可證及稽查處分資料，除方便環保機關查詢與稽查、

管制外，更可提供各部會、民意代表及學術界應用參考，共享整合資料庫資

源。 

 

 

圖 3 電弧爐煉鋼製造程序 

 
單一窗口辦理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毒化物及環境用藥共有 12 項

各類許可證申請或資料異動，減少事業單位洽公成本。受惠事業總計 71,300

家次(空氣污染 21,800 家、水污染 21,000 家、廢棄物 23,000 家、毒化物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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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列管之事業)，約占台灣總事業家數之 80％，每年得以節省約 2,754 萬元經

費。達成簡化行政流程、便利民眾申請、資源共享或分享之效益性。各類許

可資料與基線資料之查詢、許可證到期通知或申報情形查詢亦協助事業管理

許可證及申報資料，避免因違法而受罰。 

使用本系統之環保單位包含台灣所有環保機關及審查機關，受惠人數已

達 1,530 人。本系統除加速環保機關線上審查許可及大幅減少代輸入之文書

鍵檔人力 (每年節省約 3 千萬元以上的行政成本)外，整合性之服務功能亦提

升管理者之工作效率。例如可直接查詢單一工廠之許可證資料、申報情形、

稽查紀錄，突破以往需各自登入不同系統查詢之不便。系統亦提供各類管理、

統計報表給管理單位查詢，如資料庫資料品質勾稽報表、工廠污染源排放物

質流勾稽報表、管理單位績效管理報表。管理者由本系統快速查詢，即可即

時了解轄區內事業環境管理運作情形。 

(二)物質流勾稽 

由於工廠生產製造產品所操作之製程參數不同，即使為相同製程或性質

相近之行業別，其產出之產品品質與廢棄物之組成皆有差異。我國雖欲以行

業或製程別計算產出因子，卻發現難以估算。故本研究以物質平衡為觀點，

僅針對特殊製程進行物質流之勾稽，達到廢棄物流向之控管。電弧爐煉鋼過

程產生之集塵灰及污泥屬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故以電弧爐煉鋼製程為例，

篩選製程中包含電弧爐煉鋼製程之工廠進行物質流之勾稽，確認是否有短漏

報或未申報流向之情形。 

造成物質流控制差異率大者之原因可能為申報資料有誤或為製程穩定度

低造成較大之誤差以及逸散物質太高等原因。表 1 顯示具電弧爐煉鋼製程工

廠物質流控制差異率(Ec)計算之結果，根據此結果再針對差異大者進行詳細

資料之比對，若為短漏報之情形應要求事業立即將資料進行補正，若為製程

穩定度問題或高逸散物質則可要求事業改善製程，降低環境污染。 

 

 

 

 

 

 



 

 
 9 

環 境 工 程 會 刊  

 

表 1 具電弧爐煉鋼製程工廠之物質流控制差異率(Ec) 
In d u st ry E c

A 2 .5 5 %
B - 1 .9 2 %
C - 1 .5 9 %
D 1 .2 3 %
E - 2 .3 6 %
F 4 .2 9 %
G - 0 .7 4 %
H 4 .4 0 %
I 0 .1 1 %
J - 6 .5 1 %
K 5 .1 0 %
L - 1 .7 4 %
M 1 .7 7 %
N 1 .9 1 %
O 9 .9 8 %
P 2 .2 8 %
Q 2 .5 3 %  

 

(三)討論 

完全的物質流管理所需資料型態，包括資料種類、格式、時間解析度，

應先有明確之定義及目的才能建立相關的資料庫，更能確保資料之品質及有

效性。然而為減少環境管理系統整合對事業及環保機關之衝擊，本研究整合

方式皆以最小變動幅度為原則進行。於電弧爐煉鋼製程案例研究中即發現事

業於空污許可及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所填寫之製程代碼及名稱不同，造

成資料比對之困難。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為建立整合性基線資料庫，各類

代碼皆採用聯集方式整合，未能完全解決此問題。目前環保署正在制定新版

代碼表，適用全國所有環境管理系統，未來配合新版代碼之改版作業，預期

可解決此問題。 

此外事業對於製程產出廢棄物分類認定之差異易造成資料比對困難，例

如電爐煉鋼過程污染控制之集塵灰及污泥部分事業填寫於電弧爐煉鋼製造程

序產出之廢棄物，有些事業則填寫於廢氣處理程序產生之廢棄物。又如產出

之廢棄物以多種方式清除或處理時，如回收再利用、貯存、委託清運，重複

填寫造成重複計算，須藉由人工方式排除。此類問題皆會影響物質流控制差

異率計算之結果，建議由系統檢核之方式預先排除。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雖整合多種污染物產出或排放資料，然而物質流

管理之應用仍有限。建議以專案之方式研究物質流分析技術及相關應用，並

建立決策支援相關資訊。於其他應用方面，有關溫室氣體減量、管制也可以

利用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之許可、申報資料作為擬定解決對策之參考依

據，提升環保署決策的品質與效率，成為污染預防決策之參考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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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過去不同污染源環境資料由署內各業務單位各自管理，部分資料仍為書面資

料未電子化，不僅跨機關不易取得許可相關資料，大量儲存資料卻未善加分析利

用形成資源浪費。許可證電子化管理與基線資料之整併開啟環境管理一個重要之

里程碑，藉由推動環境管理整合促使各污染源排放許可證全面電子化，並透過單

一窗口之平台提供跨機關管制之資料查詢，使資訊透明化，解決現行各環境資料

庫資料不一致性之問題，亦可減少後端重複查核與收集資料之人力、物力。藉此

簡化行政流程以便利民眾申請，並達成資源共享或分享之效益性。 

整合性資料提供以物質平衡之方式分析及檢討現行污染源管理不完善處，提

升管制成效。惟事業之製程皆有其獨特性，原物料消耗及廢棄物產出項目申報之

完整程度及表單填寫方式皆會影響物質流計算方式，尚待改善。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除整合多種污染物資料外，亦納入土地開發前之環境

影響評估資料，環保機關於事業營運期間稽查告發處分資料，以及工廠關廠、歇

業後土壤污染檢測資料。藉由本系統，對污染源所在地從搖籃到墳墓的環境管

理，迫使事業更重視企業環境管理，朝向綠色生產之永續發展。本研究提供了環

保領域一個嶄新的整合模式，期待藉助本研究將此成功經驗分享予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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